98年度全國報關商業同業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壹、
	時間：
	98年6月19日15時

	貳、
	地點：
	台北市南京東路3段219號3樓 (聚豐園餐廳)

	參、
	主席：
	魏慶利　　　　　　　記　　錄：朱文星

	肆、
	出席：
	詳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
	略（介紹貴賓、致贈簡總局長良機感謝牌）

	陸、
	來賓致詞：
	略

	柒、
	會務報告：
	97年度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捌、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為財政部即將修正關稅法及海關緝私條例兩法合一乙案，建議由四個公會聯合聘請專業法律顧問，全盤性探討不合時宜之條例，以維報關業者之權益。

說明：

本會有感於兩法合一之修訂，由於牽涉層面較廣，恐影響報關業者甚鉅，若僅由報關同業建議修正，本會擔心亦會有未臻完善之狀況，應委由專業人士協助，並向財政部提出建言，本會期待兩法合一修訂完善並符合業者需求。

建議：

如案由。

決議：

有關修法業界均表贊同，但鑑於二法未隨時代修訂，冀望新海關法非將原條文以「新瓶裝舊酒」方式整併合一，希望政府修法前先作影響評估，再依評估報告修訂新法，４公會將於下週拜會關政司長，反映業界意見。
第二案　　　　　提案人：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降低報關業者擴大書審純益率及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

說明：

根據9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核審實施要點中規定，報關業者擴大書審純益率8％及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22％，與其他行業相比報關業的擴大書審純益率及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明顯高出2％-6％，時値全國經濟不景氣，建請政府相關單位體恤商艱，請降低報關業者擴大書審純益率及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

建議：

如案由。

決議：

通過。向賦稅署建議。
第三案　　　　　提案人：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議行政院衛生署預計明（99）年元月成立「食品藥物管理局（TFDA）」後，應參照原委託之標檢局均於各口岸（桃園、高雄航站、基隆、台北、台中、高雄港等港口）設置專責查驗單位辦公室，辦理進出口食品藥物檢驗事宜，以利通關作業整體順暢案。

說明：

一、依行政院衛生署網站公告該署新成立「食品藥物管理局」已於本（98）年5月1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預定99年1月1日運作，另原本進口食品檢驗委由標檢局執行部分將回歸新單位負責。

二、查有關進出口食品，尤其生鮮蔬菓、海產、肉品等具有緊急提貨以確保新鮮度之貨物，以往在關稅局、標檢局、防檢疫局、保三總隊、加工區駐辦處、倉儲公司、船公司等均於各口岸派駐專責單位合署辦理通關事宜，因相互緊鄰、密切調配，融合整個區域集中作業，故在檢驗（疫）及通關時間掌握上非常完整，績效良好。

三、衛生署新成立之TFDA亦應比照於港口、機場設辦公室合署辦理通關事宜，以爭取時效。

辦法：

函請衛生署審慎研辦，以利報關（驗）順暢。

決議：

通過。建議比照檢驗局辦理。
第四案　　　　　提案人：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海關徵收規費使用之黏貼式「規費證」，建議增加台北關區發行數量。

說明：

海關95年1月1日起徵收規費採電腦貨作業，雖採雙軌制作業，但台北關區發行數量仍不敷使用，請海關提高黏貼式「規費證」發行數量。

辦法：

如案由。

決議：

李茂副局長原則上同意應依業界需求提供規費證，允諾將業界意見帶回總局，請徵課處依業界實務需要研究解決方案。


	玖、
	臨時動議：
	提案人：台中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議籌備成立全國報關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說明：

1． 目前基隆市．台北市．台中縣．高雄市．花蓮縣．宜蘭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有六家，皆是地方層級人民團體。

2． 每年報關公會理監事聯席會屬聯誼性質，雖獲關稅總局重視，但效果．力量尚不夠，因很多政策法令問題是要面對中央層級，無法上達我們業心聲

3． 六家公會遍及全國，也合乎商團法，得籌組成立全國報關公會

辦法：

本案通過後由六家公會理事長及每家之常務理監事各１位研討籌備事宜辦理。

決議：

通過。



	拾、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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